关于石桥坪村用水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

经调查，农村饮水公司化改革为宜昌市整体推进工作，其主要目的为精细化管理农村饮水设施，全力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前期我镇已在观东村、观西村、洪家村、旧县村、红岩村、柏家村开展前期试点工作，试点效果较好。目前正在石桥坪村、北沟村、鹿苑村、龙泉村、徐家庄村继续推进该项工作。

其反映问题主要有：1.关于水费保底收费问题。2.关于水表妥善保管问题。

按照《湖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两部制或阶梯水价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旧县镇鑫鹿自来水有限公司推动农村饮水公司化改革逐步落实。

一是实行用水两部制收费。既用月水量达不到3m³用户，按3m³收取基本水费，用月水量超过3m³用户，按实际用水量1.5元/m³收费（该水价为远发改[2019]71号文件标准）。

二是项目支撑免费安装水表。根据文件依据，水表安装费应由用户承担，考虑水表安装费用较高，旧县镇鑫鹿自来水有限公司积极争取水利局项目支持，为用水户免费统一安装智能磁卡水表，所用水表本身具有防冻防潮防水功能，如无人力作用，可正常使用6年以上。为确保用户正常使用，妥善保护管理水表，故在合同中要求用户做好水表管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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